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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审核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

业申报更名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：

为解决部分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简单更名问题，

按照工信部要求，现组织开展审核相关企业请申报更名工

作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对象范围

属于工信部正式公告的第一、二批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

人”企业，发生名称变更，但不涉及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

化(如分立、合并、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变化等)。

二、申报实施

(一)发生名称变更的企业，向当地工信部门提出申请，

并按要求填写《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简单更名申请表》(附

件1)并提供佐证材料(附件2)。

(二)各设区市工信局汇总各地申报企业信息资料，组

织法律、财务等领域专家，按要求核实企业更名信息和情况

后，依照工信部提供格式填报《XX市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
简单更名申请核实汇总表》格式参考附件3)报送我局(佐证

材料由各市保存备查，无需报送)。

三、其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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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请各设区市工信局于6月16日前将《企业更名

申请表》《核实汇总表》纸质版材料加盖公章各一份，报送

至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局(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),

同时将上述文件电子版发送至邮箱。

(二)今后有效期内已公布的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

业简单更名，应于更名后三个月内，经各设区市工信局按要

求和程序核实汇总后，统一报送至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局。

联系人：付春丽 025-69652765;

邮箱：jsjxwzxqy@126.com。

附件：

1.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简单更名申请表

2.佐证材料

3.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简单更名申请核实汇总表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局

2021年6月8日








